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沈浑南市监工商〔2021〕 020  号

当事人：    沈阳市浑南区晟浩包装制品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2210112MA10K5PD7R          
住所（住址）：  沈阳市浑南区祝家镇佟家峪村上楼子41号            
经营者：    卞超众                 
2021年4月1日，我局执法人员检查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祝家镇佟家峪村上楼子41号的沈阳市浑南区晟浩包装制品厂，发现当事人在制造纸制“金元宝”和纸制“金条”等封建迷信的殡葬用品。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制作了现场笔录，经报请局领导批准，于2021年4月7日立案，我局执法人员并于立案当天对现场再一次进行了检查、拍照，制作现场笔录。同时，对当事人下达了《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和《询问通知书》。沈阳市浑南区晟浩包装制品厂经营者卞超众当场提供了营业执照及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场地证明及复印件、销售的微信转款截图及打印件。
2021年4月7日、4月13日，执法人员在沈阳市浑南区新隆街8号安姆大厦B座702室（执法综合科办公室），分两次对经营者卞超众进行与本案有关的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2021年4月21日，执法人员第三次对沈阳市浑南区晟浩包装制品厂进行现场检查。经现场查看，沈阳市浑南区晟浩包装制品厂已停止生产经营，违法行为已经改正。
经调查核实，卞超众于2020年8月，在沈阳市浑南区祝家镇佟家峪村上楼子41号，成立沈阳市浑南区晟浩包装制品厂。从2021年1月18日左右开始制造纸制“金元宝”和纸制“金条”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生产用元宝机及原料用纸是由河北迁安县购入，购进5台元宝机，700公斤原料纸，生产了4000多袋纸制“金元宝”和纸制“金条”，每袋售价8元。除卞超众本人使用的一部分和现有存货纸制“金元宝”165袋和纸制“金条”17袋以外，全部售出，销售额为3万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一）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具备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
（二）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经营者具备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
（三）《现场笔录》两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进行现场检查的情况；         
（四）现场拍摄照片两张，证明当事人制造纸制“金元宝”和纸制“金条”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事实； 
（五）民政局查处函，证明当事人制造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事实；
（六）对当事人制作的《询问笔录》两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依法调查当事人违法的情况；                                                 
（七）当事人提供场地证明一份，证明当事人从事经营活动的具体地点。
（八）当事人的微信销售截图两份，证明当事人制造纸制“金元宝”和纸制“金条”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事实；
（九）当事人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当事人经营金额3万元。
（十）复查《现场笔录》及照片，证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已改正。
2021年6月23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听证要求，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当事人制造纸制“金元宝”和纸制“金条”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行为，违反了《殡葬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禁止制造、销售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禁止在实行火葬的地区出售棺材等土葬用品。”之规定，已构成制造封建迷信的殡葬用品的违法行为。
    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没收，可以并处制造、销售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之规定，责令当事人沈阳市浑南区晟浩包装制品厂立即停止制造纸制“金元宝”和纸制“金条”等封建迷信的殡葬用品的违法行为。当事人的违法经营额为3万元，符合《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类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表》第113条（二）“制造、销售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处以二倍至三倍的罚款。”规定的情形。
依据《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参照《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类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表》第113条 （二）项之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1、没收纸制“金元宝”165袋；
2、没收纸制“金条”17袋；
3、处以销售额2.5倍的罚款，罚款人民币7.5万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我局科技与财务科开具《辽宁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并将罚款缴至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帐户名称：辽宁省非税收入待解缴账户。逾期不缴纳罚款，本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1年7月5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